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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95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源东谷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0 

 

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《项目投资合同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3月 29日

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解除<项目投资合同>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与十堰工业新区管委会签订《解除项目投资合同协议书》，并终止

本次对外投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

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事项在经董事会审批后，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相

关事项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原对外投资事项的概况 

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月 22日、2021年 4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

次会议、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与十堰工业新区管委会签

订<项目投资合同>的议案》，为有效提高公司产能，提高生产效率，进一步提升

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，公司拟在十堰工业新区建设汽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及零部件

项目，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6 亿元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，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拟与十堰工业新区管委会签订<项目投资合同>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1-012）。该议案经审议通过后，项目投资合同于 2021年 4月 19日签

订。 

二、本次终止投资合作的原因 

鉴于外部环境多变，尤其是 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行业持续下行，市场需求

低位运行，公司结合自身产能及下游市场变化情况，为避免项目资源投入的浪费，

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经审慎研究，公司与十堰工业新区管委会平等协

商解除原《项目投资合同》，并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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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截至目前，该项目除投资 1854万元用于购置土地外，未发生其他资本性投

入。本次项目投资合同解除后，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退还土地，并积极跟进退还

购地款项。本次投资协议解除及项目终止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对

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四 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3年 3月 30日 


